
华泰财险附加数据处理和计算机和介质故障、处理系统故障条款（2025 版 CB-

H） 

 

无论是否有相反约定，电子数据处理系统（包括外部设备和介质）在承保地点试运行成

功后，在承保地点范围内处于工作或停止状态或者为了进行清洁、调整、检查、修理、全面

检修或搬迁而被拆除、移动、重新组装或重新安装时，突然发生不可预见的损失、损毁或损

害的，本保险合同予以扩展承保。 

 

双方进一步同意： 

 

（i）保险合同责任免除规定下的第五（1）条、第六（3）（b）条、第六（3）（c）条

和第六（3）（e）条不适用于本扩展条款所提供的保险保障。 

 

（ii）保险合同责任免除规定下的第五（4）（a）条仅限适用于当时当即受到影响的那

部分系统、设备，不适用于因此受到损害的其他部分。 

 

（iii）可在任何服务/维护或制造商、生产商保修期下另行获得赔偿的成本，保险人不

负责赔偿，但保险人应当赔偿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间接损失。 

 

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保险单中列于“数据处理/计算机/介质故障、处理系统故

障”项下的分项责任限额。 

 

 


